
浙商银行关于落实社会化拥军工作要求，实施部分服务项目手续费减免

的公告 

尊敬的客户： 

为落实社会化拥军工作要求，浙商银行自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,对符合条件的、

由退役军人、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持证人创业，且年销售规模在 5亿元（含）以下的企业，办理银行

承兑汇票签发的，免收银行承兑汇票签发手续费，免收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风险管理费；办理国内信用

证开证业务的，免收国内信用证开证手续费。 

符合要求的创业企业需满足以下条件：1.法人代表或持股 25%以上股东（通过工商登记信息、公

司章程、“企查查”等第三方企业信息查询工具进行查询核验）持有退役军人、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；

2.上年度财务报告显示，年销售规模在 5 亿元（含）以下；注册年限不满一年的，视同符合该条件。  

具体内容如下： 

 

 



服务项目 服务价格目录收费标准 优惠内容 适用客户 

6.1银行承兑

汇票签发 
按签发金额的 0.05%收取。 

对符合条件的、由退役军人、其他优

抚对象优待证持证人创业，且年销售

规模在 5亿元（含）以下的企业，办

理银行承兑汇票签发的，免收银行承

兑汇票签发手续费。 

公司类客户 

 

6.2 银行承兑

汇票敞口风险

管理费 

占用费按敞口金额的 0%～3%收取（小型、微型企业

（按四部委口径）免收）。 

对符合条件的、由退役军人、其他优

抚对象优待证持证人创业，且年销售

规模在 5亿元（含）以下的企业，办

理银行承兑汇票签发的，免收银行承

兑汇票敞口风险管理费。 

公司类客户 

 

6.4.1 （国内

信用证）开证 

按照开证金额的 0.5‰—10‰收取，最低 100 元/

笔。 

对符合条件的、由退役军人、其他优

抚对象优待证持证人创业，且年销售

规模在 5亿元（含）以下的企业，办

理国内信用证开证业务的，免收国内

信用证开证手续费。 

公司类客户 

 

详询 95527或本行各营业网点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2月 31日 


